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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用电子功能仪采购项目自行采购招标文件
招标编号：FJGCWSJJ-FS-2020-210
项目名称：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用电子功能仪采购项目
采购人：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采购代理机构：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
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受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委托，现通过自行采购的方式选择医用电子功能仪采购的中标供应商。现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对以下项目进行采购。

1．招标编号：FJGCWSJJ-FS-2020-210
2．项目名称：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用电子功能仪采购项目
3．招标采购服务名称、数量及主要服务要求等详见“货物要求一览表”。

4．时间：

报名开始时间：2020年 11 月20日09:00:00

    报名结束时间：2020年 11月27日09:00:00

    投标开始时间：2020年 11月27日09:00:00

    投标结束时间：2020年 11月27日11:00:00

本项目必须三家(含)以上供应商参与投标，否则本项目做流标处理。

6．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采购代理机构： 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古田路中美大厦24层

邮  编：         350001       
 
电  话：0591-83393306、83393307
传  真：     0591-83393305      
标书编制人：    小刘      

网  址：       www.fjgczb.com   

电子信箱：   83393301@163.com      

九、招标保证金缴交银行帐号
开户名：  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  

帐  号：  3500 1610 0070 5253 0977-0003

货物内容及服务要求

1、 采购一览表

	包号
	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规格指标
	数量
	单价
	总价

	1
	1
	医用电子功能仪
	         详见附件清单。
	1台
	42000
	42000

	总价合计(大写)：人民币肆万贰仟元整
	¥42,000.00

	1.注：成交人在成交后7日内领取成交通知书，并联系采购人30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供货并验收合格。


肺功能检查仪技术参数：
1. ★采用数字化超声波传感一体化技术， 与病人无接触，减少交叉感染，同时无需使用者频繁校准。
2. ★测量患者用力肺活量（FVC），肺活量（VC），最大自主通气量（MVV），每分钟通气量（MV），外推容积EV。

3. ★内置温度传感器模块，不受污染物、温度、湿度和水滴的影响，实时的BTPS补偿。
4. ★无按键全触屏设计，可调节的倾斜角度，易于操作的人机交互界面。。

5. ★配置中国人预计值公式，更加符合国人的肺功能回归方程式，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

6. 测量结果精准：直接对流量进行测试计算，动态范围大并且无非线性失真，特别地对微弱呼吸气流（小流量）能精准测量；
7. 全开放式传感器通道，没有公用呼吸回路，便于肺部呼吸带出的飞沫及其它分泌物通过，减少积聚，减少二次感染几率，可以用于婴儿、儿童及成人。

8. 吹管内无任何障碍，呼吸无阻力（阻力近似为0），死腔体积小，且有多种组合结构，可适用不同场合需求
9. 声光提示，设备除了有语音提示，还配备了高亮度蓝色LED灯，用于提示使用者吹气，并帮助使用者及指导者在户外（例如基层体检场所）掌握吸气呼气的时机，已帮助正确使用设备。

10. 便携轻巧，全重800克，方便携带，为医生护士查房、社区慢病管理以及居家使用带来极大便利。
11. 蓝牙连接高分辨率热敏打印机，可随时随地打印测试报告，方便临床应用。
12. 内置大容量存储器，可存储2000位以上患者信息，并且可与将信息导入PC端存储。
13. 流速：0-16升/秒

14. 容量：0-15升
配置：主机、充电器、便携包、吹气嘴、软件、连接线
二、合同、交接、验收

成交人在成交后7日内领取成交通知书，并联系采购人30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供货并验收合格。 

三、检验标准和方法

验收标准：按照服务要求标准、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履约执行。中标单位无法按照采购单位整改内容要求执行的,经采购人多次要求整改不到位的采购人有权拒付款项。

四、投标人须知：
1、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有能力提供本招标文件所述服务的企业均可能成为合格的招标人。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进行进行分细项报价，各投标人应特别注意，分项报价表的总和与总价不一致的、总价大小写金额不一致的均被视为无效报价。

五、付款及结算方式

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提供正规机打发票，一次性付款。
六、违约责任

因成交人施工过程未达到采购方要求的，经多次沟通，成交人始终无法按照招标要求的服务标准履行合同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重新组织招标活动,成交人不得二次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七、报名方式

1、凡有意参加招标者，请于2020年11月20日至2020年11月27日(不含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每天上午8时30分至11时5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 30分(北京时间，下同)，到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107号中美大厦24层)报名。

2、报名资料：详见招标公告。

3、投标时间120分钟，投标人需在投标平台上传投标文件，未上传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将被视为无效报价，各潜在投标人应特别注意,有效报价的最低投标人将被推荐为本项目的成交人。

八、招标须知

   1、投标人须打印投标文件签字确认并每页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报价文件（电子档Jpg或pdf或文件夹压缩包RAR），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授权书(法人及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或招标人代表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投标人声明、投标报价一览表、服务说明一览表、售后服务承诺、采购参数技术规范要求的相关检测报告，未按上述条款要求扫描上传投标文件的投标无效。电子报价文档具有法律效力。

2、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参与投标的全部相关费用。

3、投标人应详细阅读关于本次自行采购项目采购的招标公告内容，自行承担，整个投标过程及操作过程（计算机及其操作系统的使用，IE浏览器升级，输入法安装调试，控件插件的安装，杀毒软件、木马病毒的排查、网络带宽的延迟及掉线，断网等）中出现因操作失误造成的投标失败的行为。

九、投标准则

1、采购代理机构将采购人提出的采购需求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http://www.fjgczb.com)、国诚招标自行采购平台（http://115.28.8.36）发布招标公告。自行采购的投标时限为招标公告截止后两个小时内，在投标时限截止前，潜在供应商可通过国诚招标平台参与投标，在符合采购需求且投标有效的前提下，报价最低者中标。

2、投标过程中，投标人每次报价必须比自己上次的报价低。在报价文件中上传法人及其投标人代表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无行贿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未按上述条款要求扫描上传报价文件的投标无效。电子报价文档具有法律效力。
3、符合以上要求的投标报价，可以在规定的报价时限内不限次数报价，直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投标人多次报价时，将以投标人在招标平台提交的最后一次报价与上传的投标文件相匹配，因投标文件与招标平台提交的报价不一致的，将被视为无效报价，同时要求投标人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中国网查询页截图并加盖公章为准未按此要求的，投标无效。各招标人应特别注意。

4、各投标人的报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的相关规定。

5、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公告，包括因特殊需求进行更正的招标公告和有关附件，将自行承担因对全部招标公告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6、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采购代理机构可能要求的与其招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采购代理机构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投标文件。

十、招标结果确认

1、自行采购公告期满，采购代理机构以成交结果通知书等方式书面通知采购单位。同时将参与投标的所有供应商的报价和中标、成交结果等信息在福州市鼓楼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l.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http://www.fjgczb.com)、国诚招标平台（http://115.28.8.36）上发布成交公告。公告期限为本公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

2、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后，成交人即可携带自行采购项目投标文件原件一式两份至采购代理机构处领取成交通知书。投标人携带的自行采购项目投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招标人代表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投标人声明、报价一览表、货物及服务说明一览表、售后服务承诺、报价代表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以上材料必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报价文件须加盖骑缝章，且装订成册。

十一、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人民币3000元整，以银行转账、电汇等非现金形式提交(不接受现金、现金存款形式提交)；招标保证金不是以招标人名义提交的，将导致其招标资格被拒绝。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天到达指定账户的将导致其招标资格被拒绝。

2、未中标的投标人，在招标结果公告发布3个工作日后即可申请无息退回，中标投标人在交货验收后，须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采购合同及验收凭证。
                                           福建国诚招标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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